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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教 育

第一章教育机构

第一节 行政机构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赵尔丰在四川巴塘设川边学务总局，聘吴嘉谟为学务总办。

学务总局下设四个学区，其中西区为盐井(今芒康县)。学区设学务总理和总校长，总理由地方

行政官兼任，总校长由学务总局聘任。学务总局还派视学专员到学区考察，指导教学。

民国元年(1912年)，学务总局移至四川康定，次年解散。此后直到解放前夕，昌都地区没

有专门的教育行政机构。

1951年1月，地区解委会下设文教组，专门负责文化、教育等工作。1951年10月，文教组

改为文教处。1955年，昌都地区直属各宗设立兼职的文教干部，分管各宗文教工作。1959年3

月，成立昌都地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后，地区解委会文教处更名为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处。1960

年1月，地区专署正式成立，下设文教科。

1964年11月，地区专署文教科改为地区文教卫生局，简称地区文卫局。1975年4月，卫生

划出单列后，成立地区文教局。1980年，昌都地区所辖各县撤文教科设文教局，一般设局长1

名，副局长2名。

1984年9月，地区文教局分别设为地区教育局和文化局。1987年4月，地区体育运动委员

会与地区教育局合并，改名为昌都地区教育体育委员会(简称地区教体委)。1993年5月28

日，地区教体育委所属的体育科、业余体校并入地区文化局，地区教体委改称昌都地区教育委

员会(简称地区教委)o 1996年10月23日，体育科又并入地区教育委员会，昌都地区教育委员

会再次改称地区教体委。

历任处长、局长、主任有谢瓦拉·昂旺青饶、刘也风、东空朱古、何天理、扎西拉姆、袁秀洪、

姚知礼、布土丁、加永桑丁。

第二节 科室与编制

1953年底，地区文教处有干部8人。1973年6月底，地区文教卫生局有干部职工16人，未

设专门的职能科室。1975年12月底，昌都地区有12个县相继成立文教科，洛隆、八宿、类乌

齐、丁青、芒康、察隅等县还设立区文教助理员，具体负责各区的文教工作。

1977年10月29日，昌都地区招生委员会成立，下设办公室(简称招生办)挂靠地区文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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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编制属文教局，接受文教局的业务指导。1978年，昌都地区文教局下设人事科、文化科、

教育科。1980年12月底，设有办公室、招生办、财务室等科室，人员编制30人o 1983年1月，

财务室改计划财务审计科(简称计财科)、增设教育研究室(简称教研室)。

1992年，成立电化教育馆(简称电教馆)。当年建立昌都地区教育电视台，并通过卫星开

设的教育专用频道开展师资培训等工作。1994年，教育台与昌都地区有线电视台联网，有四

套节目的频道。。

截至2000年，地区教体委共设有人事科、基础教育科、职业教育科、办公室、计财科、体育

科、招生办、教研室、电教馆、督导室等10个科、馆、室，人员编制共计58人。所辖11个县的教

体委，干部总数为76名o
‘

第二章教育管理

第一节 管理体制

1951年元月成立的地区解委会文教组，具体组织和领导昌都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负责

全地区各宗小学的管理与领导。1951年10月14日，文教处召开昌都地区第一次文教工作会

议，确定了全地区社会教育、小学教育、干部战士教育的工作方向。

1955年，文教处着手健全小学行政领导班子，任命了各校校长、教务长。

1957年，根据中央关于西藏六年内不实行民主改革和精简的精神，文教处于11月发出《昌

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关于撤销各宗小学的通知》，快定除设有党委会之昌都、丁青、扎木三宗

的小学继续巩固、健全、整顿外，其余小学一律停办，待条件具备时再行开办，并从12月份停止

供给，教职人员作辞职处理。

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全面武装叛乱，致使昌都地区人民教育事业遭受巨大

破坏。1960年初春以后，叛乱基本平息，文教处发动群众、深入基层“扎点”，学校教育逐步恢

复。这一时期，各县文教科受专署文教科、各县政府的双重领导。

“文化大革命”时期，昌都地区的教育事业在左倾错误影响下，过去的管理体制、制度等受

到批判，城镇小学由各县革命委员会直接领导，民办小学由公社和大队领导。地区直属中小学

由地区文卫局领导。

1978年开始在全地区实行分级办学盲分级管理体制o 1984年，中央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

会召开，要求一切工作从西藏实际出发，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将“民办

为主、公办为辅、民办公助”的办学方针转变为“公办为主、民办为辅，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

在教育行政管理方面，全地区形成了两种管理模式：一是在县文教局的领导下，由县文教

局提名，各区推荐一名区委副书记或副区长主管文教，由县政府直接任命。二是各民办小学的

行政管理、教学工作等由所在的区公办学校直接领导。

地区文教局直接领导昌都地区中学、地区二中、地区实验小学、地区幼儿园。校(园)长由

地区文教局提名，报地区行署任命。．



文化·教育 70l

1993年10月，昌都地区召开了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将地区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能确定为

规划、指导、监督、协调、服务的“十字方针”o

1997年，昌都地区教育体育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基础教育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试行

意见》，提出对全地区的基础教育实行地区、县、区、乡(镇)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体制，并明确

了各级教育管理机构及其职责：(一)地区教体委在地委、行署的领导下，对全地区的基础教育

全面负责。直接管理各地直学校；指导检查地区所属各县的教育工作。(二)县文教局在县委、

县府的领导下对本县的教育工作全面负责，直接管理县完小、县中学，检查指导区、乡公办和民

办小学的工作；区、乡公办小学的设置、撤销、合并和搬迁，由区、乡人民政府提出意见，县文教

局审核，报地区教体委批准。(三)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学校布局、教学业务指导、师资培训和教

师管理由地区教体委负责；县完小、县中学和区、乡公办小学校长由县文教局提名，县政府批

准，报地区教体委备案。

第二节 视导(督导)制

1955年第二季度，地区解委会文教处首次对全地区的学生、教师情况进行了调查。4月

份，在协助昌都小学建立教研组后，调集学生课卷，进行“课卷订正”分析。

“文化大革命”时期，教育视导被取消。1993年4月，昌都地区首次组成中小学办学水平评

估团，对全地区的2所完全中学、11所县中学以及26所小学从办学方向、教学管理、教学质量、

办学条件等四个方面进行了综合评估。

199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将教育督导制度确定为教育的一项基本制度。

1997年5月，成立地区教育督导委员会，负责对全地区范围内义务教育的实施进行全面的视

察、督促和指导，并协同地区行署与各县政府处理有关实施义务教育的问题。1997年6月，成

立地区教体委督导室，并作为地区教育督导委员会的日常办事机构。随后，各县相继成立教育

督导委员会。到2000年底，全地区教育督导机构基本健全。

地区教体委督导室自成立以来，根据国家及自治区有关教育的法律、法规、方针和政策，结

合昌都教育实际制定了《昌都地区普通中小学教育工作督导评估量化标准的实施意见》(试行)

和《县级教育督导评估量化标准》。

第三节 学校管理

一、校内管理体制和组织机构

1951年至1959年，学校管理主要实行学校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行使行政职

权，学校的原则问题都由校长决定，学校党组织起监督保证作用。1951年8月，昌都地区召开

第二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后，昌都小学董事会的成功经验在全地区迅速推广。学校董事

会既是学校的领导机构，又是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1955年，各校均设立校长、教务长、级任

老师、班主任、值日老师等。1957年，文教处为加强各宗学校的领导和组织，提出各宗文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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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设“学校科员”2至3人，并规定各宗小学的编制。

1960年至1965年，学校一般实行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学校重大原则问题由党组

织决定，由校长具体执行。1964年起，各县小学普遍成立校务管理委员会，按民主集中制的原

则，参与学校管理。民办学校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过学校管理委员会商讨，作出决定后再由

校长执行。

1966年至1975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校的正常教育教学秩序被破坏，实行军宣队、

工宣队(或贫管会)、党支部、革委会“四位一体”的学校管理体制。这个时期里，工宣队长(或贫

管会主任或军宣队长)全面负责学校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校长称谓一度由学校革命委员

会或革命领导小组的主任或组长取代。

1976年至2000年，实行党支部(地直学校设党总支或支部、地区师范校设党委)领导下的

校长分工负责制，强调党政分工，实行校长负责制。

截至2000年底，中学的校内管理体制为校处两级。

校长一校务会议一

教导处(主任){图书管理员

r教务员

L实验员

总务处(主任)

事务、会计、出纳

保管、采购

伙食管理

校医

二、规章制度

20世纪50年代，昌都地区最早的小学——昌都小学成立后，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从

1951年7月开始，教师与学生的生活学习制度基本建立起来。教师必须参加政治、业务、藏文

学习，教务、训育、事务工作等，做到了具体分工。建立了升降国旗制度、请假制度、课外活动制

度、清洁检查制度等。

1952年10月，文教处拟订了《昌都地区小学教育暂行实施草案》，指导全地区小学教育各

方面工作的方针。1962年9月制定的《一九六二——一九六三年度工作计划》明确规定了“五

项制度”，即纪律卫生检查评奖制度、考勤制度、校务会议制度、教研组月活动制度、班主任和少

先队辅导员会议制度。

1963年，教育部拟定了《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与《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

(草案)》。1963年10月18日，中共昌都分工委宣传部、专署文教科提出了《关于今冬明春学校

教育工作意见》，学校开学、放假、考试等制度已逐步建立和健全。教师注意培养学生品德，做

好学生思想工作，不得体罚学生，并经常作家庭访问，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改进教学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学校的规章制度受到严重冲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教育战线

全面拨乱反正，废弛的学校制度逐步恢复。

1981年，教育部制订了新的《中学生守则》和《小学生守则》，并向各地发出了通知，要求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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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执行。为此，昌都地区文教局起草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学生守则>和<小学生守则>的意见>，

下发各县文教科、地直各学校、厂矿子弟校，并明确规定各校每期评选“三好生”应把学生遵守

守则作为重要条件来评议。
’

昌都地区二中为了加强对教学工作的管理，对老师的备课、讲课、作业批改情况，按月检查

一次，抓好值周工作，开好校会。学校还具体制定了《班主任工作责任制》、<教师岗位责任制：》、

《教研组长责任制》、《后勤人员岗位责任制》等。

从1997年开始，各校将制定的规章制度汇编成册，做到有据可依、奖罚分明。察雅县中

学、类乌齐县中学印发了《各项规章制度汇编》，计有学校管理制度、跟班教学制度、请假制度、

校长职责、奖惩制度、教学常规管理制度、教工政治学习制度、生活教师职责、值日人员职责、保

卫人员职责、课时量分配等。还制订了“中学生规范十五要”、“十五不准”等条款。

1998年5月，昌都地区中学率先在全地区制定了《教职工结构工资制试行细则》，体现了

“优劳优酬”的原则。该校还实行教师坐班制，并指定专人考勤。另外，还安排学校领导和中层

干部每天轮流值班，检查学生、老师出勤和学生就寝等情况，并进行登记，每晚交接值班记录

本。2000年，昌都地区中学和地区第二中学全面推行年级组长负责制。

一、经费来源

第四节 经费管理

(一)国家拨款

1950年lO月昌都解放后，教育经费来源分预算内和预算外两方面，预算内有国家拨款，地

方机动财力安排；预算外收入有学杂费、勤工俭学、集资办学、教育经费附加等项。由于西藏情

况特殊，国家对教育事业的投入是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

1951年，昌都地区各小学教育经费由地方维持费支付，一切经费均由当地宗政府、学校董

事会、地方人士(含驻宗部队)三方合力筹集。1952年，小学经费及头人训练班经费，改由地方

公粮收入中拨支o

1953年，昌都地区小学教育始设开办经费，彻底取消“学差”①，并实行助学金制度。因此，

学生退学的很少，教育事业稳定发展。文教处根据各宗小学的师生数等情况，造具年度经费预

算，经地区解委会财经处核定后予以拨款。 --

1954年9月1日，中共西藏工委财委向西藏各地区发布的《西藏地区小学教育经费开支标

准暂行规定》，昌都地区公办小学教育经费正式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的范围。1956年5月，自治

区筹委会成立后，昌都地区公办小学教育经费改由自治区筹委会教育行政部门与财政部门按

年度联合下达，然后由地区解委会文教处统一掌握，分配给各宗(县)。

1959年平叛改革后，随着人民政权的巩固，教育经费全由国家财政拨款，并且逐年有所增

加，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增长更快。以1978年、1988年为例，上级拨给昌都地区的教

∞ 当时昌都藏族群众没有迸子女上学的习惯，故将送子女上学称为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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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事业费(含专款)分别为143．3万元、1312．6万元，后者是前者的9．15倍。从1953年到2000

年，国家投入全地区的教育事业费总计为37606．18万元。在教育事业费增长的同时，教育基

建投资也不断增长。

(二)地方经费

20世纪80年代后，全地区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体制，调动了地、县、乡、村四级办

学的积极性，地方经费投入不断增加。尤其是1994年10月，自治区第五次教育工作会议结束

不久，昌都地区率先在全自治区明文规定地、县两级财政纯收入的15％用于教育，边坝县财政

纯收入的18％投入教育。1988年至1998年，地县财政为教育拨款1497万元，极大地改善了办

学条件。截至2000年，全地区逐步建立了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地方财政投入为辅的多渠道

。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 ·

(三)学杂费收入

20世纪50年代，昌都地区还存在少量私塾。据1952年5月统计，全地区有公办小学12

所，私塾7所，学生678名，教师21名。各私塾收费不一，但也只是由学生供给私塾先生的生

活必需品与薪金而已，学生家庭一般能够承受。民主改革后，私塾废止。
‘

1982年9月以前，所有民办学校由于经费来源少，则对学生收取适量的学杂费，用于负担

民校教师部分工资。学生交费一般不用现金，而以青稞、盐巴、茶叶等实物代替。

从1994年开始，全地区城镇公办学校的高中学生开始交学杂费，小学与初中学生只交杂

费。察雅县中、小学当年的收费标准是：学前班为100元，小学一年级至六年级均为40元，初

中一年级至三年级为27元。

1997年元月，地区教育体育委员会首次出台了《昌都地区中小学收费检查情况和统一全

地区中小学收费项目、标准、用途及管理的规定》，统一了全地区中小学收费范围与收费项目及

标准，即：中小学生中的农牧民子弟，一律免收学费、杂费、课本、作业本费和报名费；家庭确有

困难的城镇居民子女，学校可根据学生家庭的实际情况予以减免收费。其他学生按以下项目

收费i1．应收费用。①中小学学杂费：每生每期小学生收取杂费15元，初中生收取杂费20元，

高中生收取杂费30元；②昌都城区小学划片招生的片区外学生收费、异地借读的学生借读费、

初高中毕业后复读生的复读费、因屡犯校规而降为旁听生的旁听费，每生每期小学生收取80

元，初中生收取150元，高中生收取200元(上述四种收费，对一个学生每期只能收取一种费

用)；③招生报名费：小学、初中每生5元，内地西藏班每生10元(含考卷费)，高中生每生30

元；④教师指导费：小学教师每节5元，初中7元，高中10元，根据教师所需指导费的总额，由

教师任课班级的留校学生共同负担。2．代收费用，包括课本费、伙食费、会考试卷费等。3．其

他收费，包括班费(每生每期5元)、借款、公物押金(每生每期5元)等。以上规定一直延续到

2000‘年仍在执行。

(四)集资(捐资)办学

宣统元年(1909年)，察雅商人桑登邓周捐银元800元给该县官话小学堂学生制备衣服。

当时的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奖给其“助学壮观”四字匾额一块。宣统二年(1910年)，昌都宿村

·妇女四郎雍左捐出金玉茶10扛(约合260藏元)，作为小学堂的办学之资。赵尔丰对此十分赞

赏，特颁发“巾帼达人”匾额一块以示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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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昌都小学为了解决办学资金问题，充分发挥地方力量，团结上层爱国人士集资办

学，学校董事会首次集资2000余个银元，存放在当时昌都的“联合商店”里作为学校经费。

1951年底，八宿宗的达察活佛一次就捐献1000个银元，用于修缮宗小学校舍。

1951年成立盐井宗人民小学时，受到社会各界的大力捐助，至今还存有一份完整的捐资

人员名单。见表1—2一l ·

表1—2—1

1951年为盐井宗人民小学捐资人员名单

·姓名 所捐现金及物资 姓名 所捐现金及物资

县长阿珠 花布8匹 当都 校旗材料及5个银元

张玉龙 半开150元，笔墨纸一部分，后捐半开200元 李占云 人民币24万元，笔墨纸一份。

崔文虎 50个银元，64万元(旧币)，纸一部分。 冯志端 1952年保正的薪粮二石四斗。

县长阿秋 50个银元 邹志成 半开2元

张文发 半开5元 阿桑 半开2元

李相如 半开10元 熊绍宣 半开10元

王坤元 半开10元 ． 公秋冲 半开5元

降村 半开5元 邱汉章 半开2元

莫郎 半开5元 曹寿康 半开10元

尹阿昂 半开100元 清紫 半开10元

麻斯曲初 5个银元 格松竹麻 半开5元

从1990年至2000年底，全地区干部群众共集资捐款197余万元，农牧民投工献料共折合

人民币’6287万元，有力地推动了全地区的教育发展o

(五)地区教育基金会

1989年9月，昌都地区教育基金会成立。1993年，各县成立人民教育基金会。基金会把

从各界募集的资金全部存人银行，单独开户建立账目，每年提出基金利息的部分，用于奖励在

教育战线上做出成绩的教育工作者和品学兼优的学生。

1993年6月，昌都地区在第一个“教育宣传月”中开展了大规模的捐资助学活动，为教育捐

款的单位有42个，干部、群众达5000多人，捐款总额达120752．82元。文艺界人士还登台为教

育义演，所得门票收入4800元全部捐献给基金会。
‘

1995年至2000年，香港知名人士邵逸夫先后捐资280万元，修建地区师范学校办公大楼、

昌都县中学教学楼、洛隆县中学住宿办公综合楼。1995年11月1日，察雅县农民个体户青热

捐款5万元用于察雅县的教育。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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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费支付

昌都地区小学教育兴办之初，小学教育经费、头人训练班学习费等，主要由地方公粮收入

中拨支。1953年，政府始设小学教育开办经费，由各宗政府统筹统发；学生的助学金(含补助

粮、服装费、书籍费)全由国家供给。当时，教育经费主要用于支付教职员工的工资、工资补助、

职工福利费、公务费、办公费、差旅费、修缮费、购置费、学生助学金、基本建设金及其他费用。

1953年有教职员24人，每人按24级发放工资，全年共计14745．4元；校长6人，每人按18

级发放工资，全年共计5068．8元；工友1人，按29级发放工资，全年共计544元，总计20643

元。学生助学金的补助粮每生每月发青稞一藏克(每藏克以8元计)；学生服装费，每生每年发

棉衣一套(合35元)，宗小每生每年发夹衣一套(合15元)；学生书籍费，每生每年20元。

1956年，改革人民助学金支付办法，规定享受助学金的名额不超过学生总数的30％。共

分三等，一等占2．5％，每人每月两藏克青稞；二、三等各为一藏克半和一藏克，比例为13％和

14．5％；学生领补助粮时，由学校造具花名册，由学生家长签名盖章后报销。1983年，城镇小学

将人民助学金，改为奖学金。同年，全地区教育经费由文教处统一掌握。文教处按照学校经费

批准数字，分配给各宗小学，并委托新华书店昌都供应站代购小学、中学各科教材。这一经费

支付方法，长期沿用。民办小学采取“民办公助”的办法。1960年6月11日，昌都专署文教科、

财经科规定，“县民办小学每所每年补助140元，区级补助70元，乡级补助30元”。民办小学

教师工资由学生负担。一般情况是，民办小学教师每月工资定为15至20元，主要从学生学费

中解决。每个学生的学费每年多少，由学校召开家长会议评定。

进入20世纪70年代，民办小学生的学习费及对生活困难学生的补助费等，主要通过勤工

俭学的办法解决。各公社(乡)必须根据全公社(乡)的土地面积及学生人数，拨给学校一定数

量的土地，用以解决学校的部分开支。同时，教育经费实行双重管理体制，全地区各级教育和

财政部门对上级核定下达的教育经费指标，本着保证重点、兼顾一般和勤工俭学办事业的原

则，共同协商：提出分配方案，经同级政府审定后，单独列出下达，督促检查落实。

从1980年7月1日起，昌都地区民办小学教师的生活待遇由社队负担的部分公用经费，

改由国家负担。具体实施办法是，民办教师按所在生产队年终决算的教学工分总值，扣除按现

行生活补助标准交生产队的一半补助款外，其差额由国家负担，经公社复核，区公所审查盖章，

报县文教科批准后付给生产队。民办小学的公用经费(不含修缮费和设备购置费)，按学校的

在校学生总人数，改按下列标准，由文教科统一掌握使用。40人以下的，每年200元以内；41

至70人的，每年300元以内；71人至100人的，每年400元以内；100人以上的，酌情适当提高。

1983年，昌都地区根据上级精神，对中小学教育经费实行“戴帽下达、包干使用、专款专

用、结余留用”的管理办法。教育经费仍由教育和财政共管。从1985年起，对昌都地区公办重

点中小学(边防察隅县、边防区左贡县扎玉区、贡觉县三岩特区实行三包(包吃、包穿、包住)o

当年，“三包”经费共计92万元。对内地4个西藏班的200名学生(河北、湖北)在经费上实行

全包，共计39．24万元。

从1987年7月开始，昌都地区为了减轻企业负担，决定将企业负担的办学经费改在教育

经费中开支。当年，分配昌都汽车运输公司所属的5所子弟校及地区林厂、电厂、水泥厂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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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校经费19．4万元。

1987年，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教育事业费实行归口管理。从当年开始，昌都地区实行教

育事业费、教育基建投入由地区教委统一管理使用。各县教育经费由地区教委根据有关政策、

办学任务、招生计划等情况进行预算，下达年度教育经费指标，并按月下拨教育经费。1998

年，预算内支出增加到4593．3万元，与1980年相比，增长38．9倍，是解放以来增长最快的时

期，但大部分经费用于人员工资，实际办学经费增长较慢。从比例上看，公用事业费实际上有

下降趋势。1983年用于人员经费为75％，公用部分为25％；1999年用于人员经费占93％，公

用部分降至7％。

1954年、1988年至2000年昌都地区普通教育经费支出情况见表1—2—2、1—2—3。

1954年昌都地区普通教育经费支出情况统计表

袁1—2—2 单位：元

薪 金 制 包二巴 制

项 目 宁静 硕般督 昌都 洛隆 左贡 类乌齐 八宿 合计 项 目 昌都

薪金 2006．4 1065．6 4368 2131．2 940．8 1065．6 940．8 12518．4 津贴 7980．1

办公费 96 96 540 96 96 96 96 1116 灯油 125

特支费 75 75 125 75 75 75 75 575 学习 26．64

修缮费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700 书报 53．28

购置费 100 100 loo 100 100 100 100 700 文娱 53．28

补助粮 2432 1328 7712 3648 2432 1824 1824 21200 烤火 52．2

服装费 360 195 1140 540 360 270 270 3135 印刷 20．1

书籍费 200 llO 635 300 200 150 150 1745 卫生费 15．4

合计 5369．4 3069．6 14720 6990．2 4303．8 3680．6 3555．8 41689．4 合计 8326

总计 50015．4

1988年至2000年昌都地区教育经费支出情况统计表

袁1—2—3 单位l万元

项 目 1988年 1989年 1990年1991年 1992年1993年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教育事业费 1419．9 1312．6 1260．2 1319．1 1611 1343 1937．7 2617．9 4453 4198 4593．3 5力67 6506

基建投资 312 491 408．5 510 563 480 419．8 1778．2 563 1236 1806 2752 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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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建投资

20世纪50年代，学校基本建设采用因陋就简，边维修、边改造、边新建的办法进行。70年

代，砖木结构的校舍开始向交通沿线地带延伸。进入80年代后，全地区学校的基本建设以危

房改造、扩建新建为重点，在城镇逐步以砖混结构取代砖木结构，在农牧区，砖混结构的校舍不

断增多。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各地要做到“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学生人人有课桌凳”(简称

“一无两有”)的要求，昌都地区从1981年至1987年，随着教育经费、尤其是教育基建投资逐年

增加，全地区新建校舍26798．07平方米，危房面积不断减少。同时，全地区改建45所区乡公办

小学的危房共22500平方米，在城镇的24所中小学扩建、新建项目达60个，新建校舍共6300

平方米。 ．

此后，全地区不断加大教育基建投资力度。进入90年代后，校舍建设更是空前发展。从

1987年到1999年底，全地区新建校舍面积132480．79平方米，整改危房面积14100平方米，共

投资11696．7万元。2000年，全地区新开工项目25个，竣工面积21485平方米，完成投资1622

万元。全地区大部分公办学校实现了“一无两有”、“六配套”(教室、围墙、厕所、课桌凳、操场、

校门等配套)。

1987至2000年昌都地区教育基本建设情况表

表1—2—4
‘ ’

年度 教育基建投资(万元) 校舍建设面积(平方米)

1987 ． 378 21199

1988 312 10965

1989 491 10790

1990 409 10300

1991 510 ． 4250

1992 563 41692

． 1993 480 舢
1994 419 3492

1995 1778 9818

1996 563 4692

1997 1236 10300

1998 1806 15050

1999 2752 22933

舢 1622 21485

小计 13319 153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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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勤工俭学开支

1959年民主改革后，广大师生开展了大规模的勤工俭学活动。昌都小学成立了理发组、

木工组。1960年以后在校内开辟了生产园地，以生产蔬菜为主，每年的收入用于学生的书籍

费，并抽10％左右作为学生的福利开支，组织看电影等。昌都县生格村民办小学，在1960年组

织学生挖药材，年终时给每位学生缝制了一套衣服。有的学校无地可开，就组织学生农忙时帮

互助组搞生产，其收入除一部分供给教师工资外，其余部分用以解决学生纸、笔等费用。当时，

农区各乡政府还给民校划拨一定数量的土地(一般是2亩多地)，将收获的粮食全作为教师工

资。在牧区，各校则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师生开荒种元根，上山挖虫草、贝母、人参果等o

70年代不少学校建立了学农或学工基地，而且规定了每周劳动时间。丁青县规定学习文

化和兼学别样的时间比为7：3。洛隆县每个学校都建立了学农基地，换回的现金用来置办了

学校的桌凳、农具以及办公、教学和生活用品。1971年，八宿县白马区前进公社小学师生在学

工、学农中自己动手建了一座水磨房，为群众加工糌粑，收入作为教师工资。该县的白马、拉

根、呷冈等小学，还栽种了不少桃、梨、杏、核桃等果树。1975年，昌都地区中学办起粉笔厂；地

区卫生学校办起小型中药厂；扎木中学和师校办起了小型教具厂o 1978年上学期，地区中学

初中部12个班分别在学校粉笔厂参加学工劳动一周，共生产粉笔124箱，创造了建厂以来的

最高纪录。

在开展勤工俭学的过程中，有些学校由于缺乏科技知识或管理不善，造成了一些损失。

1974年，察雅县烟多小学种有2亩实验田，结果连种子都未收回j浪费了人力物力。

1982年，国家四部委联合召开全国中小学勤工俭学工作会议后，全地区确立了勤工俭学

的根本目的在于育人的思想，把勤工俭学活动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全地区的勤工

俭学活动有两种形式。一是用师生勤工俭学的收入创办小型商店。昌都县嘎玛乡小学在

1993年创办学校商店，既方便了周围群众，又增加了学校资金；二是将勤工俭学与发展职业技

术教育相结合。90年代昌都地区中学、贡觉县中学开办职业技术培训班，包括驾驶、烹饪、藏

医、绘画等，走出了一条新的勤工俭学路子。

第三章学前及其他教育

第一节 私塾教育

1950年前，私塾教育是昌都地区主要的办学形式。昌都镇有私塾1l所，学生100来人，其

规模较大者20至30人，小者几人不等。以其教学目的和方式不同，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以解决学生阅读能力为目的的私塾。‘教师大都是以教书为职业，但水平不高，家

长的要求也只是让孩子能认读藏文、解决阅读能力而已。这类私塾收费很少或者不收，入学学

生较多，颇受群众欢迎。

第二类是以解决学生阅读和书写能力为教学目的的私塾。教师本人的主要工作是在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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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机构中任职，只是利用业余时间来教书，以补充收入。这类私塾昌都镇有4所，学生共有

30人左右。教师文化程度较高，学生大部分家庭较富裕，大多是在第一类私塾过了阅读关的

基础上再来求学的。

另外，昌都地区有些宗几个头人或几个村庄联办私塾，丁青宗的嘎日本和那日本各办一所

私塾。教师的月薪由主办人承担。其招收的学生也只是属于头人阶层或自己的亲朋好友的子

弟，广大农奴子弟不能进私塾读书。

第三类是纯粹教藏文书法的私塾。昌都宗政府的志念江村所办的私塾就属此类。由于他

在藏文书法上有很深的造诣，故一些即将就任宗政府的秘书或一些富裕家庭的子弟就拜他为

师，专攻书法字体，为就业谋生打好基础。

第二节 官话学堂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六月，赵尔丰在盐井西区建立官话学堂lO所，分别设在盐井、蒲

丁、河西、上中下觉陇、宗崖、八头人地、甲日顶、茶里、昌多等地，男女学生共354名。清宣统元

年(1909年)，宁静县在县城、南墩和足塘各设一所官话学堂，各有学生30至40人不等，民国元

年(1912年)均改为县立小学校。后因经费不足仅留县城和南墩两所小学，“由于南墩和官道

等地汉籍‘塘勇’(士兵)子弟皆愿读书，生源有所保证，加之历任官员积极就地筹款办学，所以

这两所小学存留较久”。

清宣统二年(1910年)，昌都府在今昌都镇所在地开办了一所官话学堂，男女共40余人；察

雅县在县城烟多和塘江各设一所官话学堂，男女学生共113人；恩达县(今类乌齐县一部)设官

话学堂一所，男女学生共30余人；同普县(今江达县)设官话学堂一所，男女学生共31人；左贡

县于孔撒设官话学堂一所，男女学生共40余人；武成县(今贡觉县一部)在雄松、党河、溪萨等

四处各设官话学堂一所，男女学生共400余人。民国元年(1912年)因经费不足仅留昌都镇、察

雅县城、恩达县城、同普县城、左贡县城、武成县雄松等官话学堂各一所，并均改为县立小学。

至民国7年(1918年)各校因川藏纠纷而停办。

民国4年(1915年)，定青县(时辖今丁青县和类乌齐县一部)在类乌齐寺前设县立小学一

所，男女学生共20余人。因无专门办学经费，时由县署司书兼任教员。于民国6年(1917年)

停办。

20世纪30年代，八宿宗政府在通嘎办了一所学校，后因办学经费不能保证而停办。40年

代中期，察雅宗在烟多创办了一所学校，宗政府特意聘请了一名学有专长的教师执教，并为教

师配备了一名佣人，为入学学生提供部分食物，使该校学生常保持在20人左右。

民国29年(1940年)，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分驻昌都特派员左仁极和昌都孝义会，在昌

都镇的川主庙里办过一所小学，当时有20余名男女学生。后因昌都地方政府的干扰，只办了

几个月就解散了。

法国天主教会在芒康县的盐井办过一所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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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幼儿教育

一、托儿所、幼儿园

1953年初，昌都小学幼稚班开学，当时共招收幼儿78人，开设课程有藏文、算术、汉语、唱

歌、游戏、常识等。经过幼稚班的学习，一些幼儿能认识并初步使用拼音，识百余汉字，大部分

幼儿能数清100以内的数。1959年幼稚班停办。

1962年6月，地区机关在地委大院内筹办昌都地区第一所保育院，招收幼儿28名，时有教

工6人。1969年停办，1972年又恢复。1979年11月，该院移交地区文教局进行统一管理，并

改名为昌都地区幼儿园。

1970年，丁青县、左贡县、察雅县、芒康县、江达县、贡觉县等也陆续办起了机关幼儿园。

1975年，自治区要求在城镇和机关大力发展幼儿园、保育院和托儿所，在农牧区大力发展

托儿组、托儿站。同年9月1日，昌都县温达公社温达大队托儿所和瓦尼队托儿所成立o 1977

年成立八宿县幼儿园，同时在各农牧区成立了大队托儿组、托儿站。地区水泥厂、水电厂、大修

厂、101建工处、地区一中、扎木师范学校等单位均建有各自的幼儿园o 1981年7月23日，昌都

地委成立地区托幼儿童少年工作领导小组，由地区妇联牵头，起联系协调作用。

1986年10月10日，昌都县文教局和地区妇联决定成立昌都县中心幼儿园，为区级教育事

业单位，属昌都县文教局领导，编制为27人，招生对象为昌都县城关镇的幼儿，课程设置按照

教育部制定的幼儿教学大纲，逐步开设了所有课程，学制为每年两期，每期时间为4个月。

1993年，昌都地区首家私立幼儿园“童乐幼儿园”成立，园址设在地区医药公司院内。后

因幼儿数量、资金不足等问题，于1995年停办。1996年，地区商业局一职工家属，开办了一所

私立幼儿园，时有幼儿45人，于1997年秋停办。

到2000年，昌都地区有幼儿园10所，在园幼儿804人，教师82人。其幼儿教育已具备了

一定的规模，初步形成了以城镇中心幼儿园为主的幼儿教育体系。

=、学前班

1992年秋，地区实验小学始办学前班，招收学生两个班、100人。教学内容有语文、数学、

藏文、音乐、美术、体育、游戏等，每天上课五节(上午三节，下午二节)。昌都县小学于1993年

开办学前班，到1995年秋季，学生达到五个班的规模，计292人。昌都地区一小于1996年开办

学前班，招生50名。以上学前班至2000年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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